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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離婚數字屢創新高，去年的離婚申請宗數
已突破2萬宗，較10年前颷升近5成，單親

兒童的數字也無可避免地上升，夫婦離婚引發的爭
拗或多或少影響子女的成長，社福界一直倡議，夫
婦離異後父母應共同維護子女的最大福祉；勞工及
福利局去年發表諮詢文件，應否就 「共同父母責任
模式」 立法。

離婚數字屢創新高

曾替不少離婚夫婦進行輔導的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
業顧問劉玉琼博士指，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是一個講求
「關係」 的模式，離婚夫婦按自己實際情況，處理自己及
子女的事項， 「就算清單有列明要知會嘅事項，如果夫婦
關係唔好，一樣唔會跟清單做嘢。」

最理想的處境是，離婚夫婦容許對方決定子女的事；容
許子女自由地決定與另一方父或母的關係。

劉博士指，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只對有一定理性的父
母有幫助，他們的心態是雖然維持不到婚姻關係，但希望
子女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但如果夫婦把離婚的不滿情緒發洩在子女身上，或有家
庭暴力問題，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也起不到作用。

因此，劉博士認為，先要大力推廣生命
教育才立法，父母對孩子要有承擔及終
身責任，這責任更要推廣到未婚懷孕的
青少年及同居男女，他們同樣要講求做父
母的承擔；並且提供強制性的講座，要求
所有離婚夫婦均要出席，令他們懂得在離婚
後，如何適當地處理子女的問題。

根據統計處2011年最新的離婚申請數字顯示，達22,543宗，比10

年前的15,380宗增加接近5成，即每千名15歲及以上人口，便有

3.14宗；比30年前的2,811宗，高出7倍。

數字反映離婚愈來愈普遍，香港大學於2008年發表的 「家庭觀念

及價值趨勢」 報告指，近30年，香港的家庭價值及觀念變得多元

化。一方面普羅大眾仍然較為傳統：不要離婚，不要有婚外情；但

另一方面，他們對於離婚亦比以往容易接受。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家庭及社區服務總主任梅偉強指，綜合前線社

工的觀察，近年的閃婚、青少年奉子承婚、 「網戀」 等，都推高了

離婚數字，這是由於他們的婚姻基礎不穩，婚前準備不足，容易導

致離婚。

雖然國際間也有林林種種關於離婚的研究，譬如女比男年長5

歲、教育程度低又早婚、夫婦年齡相距9年、甚至抽不抽煙都會是

易離婚一族。不過梅偉強解釋，本港家庭面對最實際的情況是，雙

職夫婦的工作壓力巨大及工時長，直接影響家庭關係及維繫夫婦感

情。

亞洲區家庭研究聯盟於2007年進行 「本港家庭面對的挑戰」 調查

報告，訪問了512名受訪者，結果顯示工時過長或工作量過重，都

是家庭面對的頭號挑戰。

梅偉強表示，要降低離婚數字或離婚帶來的困擾，可從不同層面

提供服務，例如婚前輔導、離婚前及離婚後的調解等，亦應大力推

行標準工時、五天工作周及男士侍產假等家庭友善的政策措施。

至於減低離婚對子女帶來的傷害，則可從改善父母的關係入手。

社福界倡離婚夫婦

父母對孩子終身有責

大力推廣生命教育比立法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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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子女的撫養權

父母的決定權

管養令及探視令

關乎子女的重大決定

兒童訴求
資料來源：綜合勞福局諮詢文件及社福界意見

目前的狀況

法院以獨有管養令、共同管養令

及分權令在父母之間重新編配父

母權利

獨有管養權一方有權否決另一方

的意見並作出最終決定

父或母

部分有列明

未有列明

建議中的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即使離婚，父母二人皆有責任及權利為子女作決定

未獲同住的父母有權參與關乎子女福祉和未來的決定

廢除，引入同住令及聯繫令

需要父母另一方明確表示同意：

1. 領養子女的程序

2. 更改子女姓氏

3. 讓子女離港超過一個月

4. 移民

未有列明

需要通知父母另一方的決定：

5. 子女接受大手術或長期的醫療或牙科治

療

6. 子女學校教育的重大改變

7. 按某宗教信仰教養子女

8. 同意子女結婚

9. 與子女一起遷居

10. 子女暫時離港不足一個月

11. 子女的國籍改變

12. 其他關於子女生活的重大決定

立體焦點

父母對子女的責任，不能因離婚
而中止，共同責任模式，主張：

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婚姻輔導員鄭朱雪嫻表示，曾有一位9歲男童

(Jason 假名)因父母離婚而嚴重影響情緒，需要接受輔導。他透過畫畫

及文字，表達他對父母離婚前後的感受。

父母離婚前：(圖一左)

Jason的父親有暴力傾向，

Jason經常看見父母有衝突，

他很害怕，更以 「傷心」 來形

容自己當時的心情。

父母辦理離婚時：(圖一中)

Jason則表現 「平常」 。

父母離婚後：(圖一右)

男孩畫了四行眼淚，並感覺
「自卑」 。

兒童角度

男孩的 「四行眼淚」 ，感動了離婚母

‧持續責任

‧直至子女成年

‧父母雙方皆有責任參與關乎子女的重要決定

(圖一): Jason以圖畫及文字，表達對於
父母離婚前後的心情。

父母離婚後，他們在Jason心中的形像

鄭太解釋，由於Jason自覺父母關係水火不容，

父母離婚後他將會失去一個最親愛的人，感覺非

常難過。

鄭太指，Jason的母親最初阻止前夫與兒子見

面，但當她看到Jason的圖畫後，她從沒想像過兒

子原來是如此傷心，也痛哭流淚。

Jason的 「四行眼淚」 ，令她重新思考是否永遠

不讓父子見面？最後，她作出讓步，Jason亦很開

心，能再與父親玩樂、捉棋。

Jason的父母雖不能給予一個完整的家給兒子，

但母親負責管教及照顧Jason的起居飲食；父親則

可陪伴 Jason 聊天、玩耍。這個關係，反而令

Jason與父母有著以往從未有過的融洽。

對於將來，Jason顯得更正面，抹走了 「四行眼

淚」 後，他以文字來表達， 「尊重父母分開，相

信可以更努力跨過逆境」 。



離婚從來不是兩個人的事，離婚數字年年創新高，單親兒童的數字也因此而增

加，2010年的數字顯示，每11個18歲以下的港人子女中，便有1個來自單親家

庭；夫婦離婚過程中引發的爭拗，例如阻止仔女與另一方見面，亦令子女覺得苦

惱，如何才能維護子女最大的福祉？

勞工及福利局於去年底發表《應否以立法形式進行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諮詢

文件，文件提出，父母對子女應有終身責任，並不會因離婚而中止；離婚夫婦亦不

用再為爭奪子女撫養權而角力。

諮詢文件更列出12項關乎子女的重要事項，必須先獲父母雙方明確表示同意或必

須知會另一方父或母，例如移民、揀選學校及搬屋等。

社聯贊成這個概念，但對於勞福局的建議有保留，認為配套措施與立法工作應同

時進行。

社聯建議，政府應預留足夠的新資源推廣這個模式，包括設立 「離異家庭服務中

心」 ，提供社區教育、家事調解、輔導、法律諮詢等服務；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各

項離婚諮詢熱線；並設立 「兒童顧問」 制度及服務，由法庭安排曾受專門訓練的人

員協助兒童表達內心意見，增設 「親職協調員」 ，協調管養及探視的安排；並要求

律師及家事法庭的法官，接受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的家庭理論培訓等。

新加坡德教太和觀家庭

服務總監黃光星，於3月專程

來港出席社聯舉辦的 「永遠的

父母 - 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研討

會，分享新加坡的經驗。

黃光星指出，新加坡亦推廣父母

共同責任，但並沒有就此而立法，

只透過修訂〈婦女憲章〉，規定離

婚家庭若有8歲或以下的兒童，夫

婦必須接受強制性的調解及輔導，

由 政 府 成 立 的 Child Focused

Resolution Centre提供服務。

黃光星強調，夫婦離婚，子女的

福利應獲最優先考慮。調解員會協

助雙方商討並訂出最適合子女的福

利方案，將重點放在子女的最大利

益上，然後呈交法庭。法官會在聆

聽兒童的意見後，

頒發具法律效力的

庭令，要求離婚夫

婦雙方都要遵從。

這個安排，可讓

離婚夫婦更了解他

們是子女 「永遠的

父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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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星表示，離婚
夫婦應將重點放在
子女的最大利益上

不願上鏡的劉先生與太太離婚後，二人並沒有為女兒的撫養權鬥過你死我活，
反而是太太主動放棄，絕對是做不成夫妻，但再見亦是朋友。

劉先生憶述當時離婚後，看見前妻不能負擔昂貴租金，不忍叫前妻搬走之餘，
還替她煮飯煲湯，更親自將飯餸送到她工作的地點。

他坦言，不想與前妻關係太差，一切是為了女兒的福祉著想。

「唔多唔少都虧欠咗個女，個女明明有媽媽...」 他與前妻都有同樣想法，二人
希望盡最大的努力令女兒快樂。

對於女兒讀哪所學校或起居飲食等，前妻也從沒過問，他笑言因為前妻對他有
信心， 「個女由幼稚園開始，從來都冇試過遲到！」 ，劉先生自豪地說。

唯獨在管教上二人有很大分歧，他是嚴父，前妻卻是嬌寵女兒的母親。
例如前妻經常在物質上滿足女兒，令她不懂珍惜，但劉先生只暗地裏不滿，不

想因爭拗而影響女兒的成長。

對於社會上部分夫婦離婚後，仔女成為磨心，劉先生激動地說： 「如果兩個大
人係全心全意為仔女好，唔應該將仔女當做籌碼，佢哋會唔開心。」

他期望與前妻能一直保持良好關係，女兒亦可自由與母親見面。

離婚夫婦再見亦是朋友離婚夫婦再見亦是朋友

以女兒最大的福祉為依歸以女兒最大的福祉為依歸

個案：個案：

背景資料：劉先生
已離婚數年
現與約8歲的囡囡同住

新加坡實行的共同父母責任模式
離婚夫婦需接受強制調解及輔導

⬇
了解子女訴求

⬇
完成兒童福利方案並呈交法庭

⬇
法官頒下具法律效力的庭令

⬇
雙方均受約束，遵從安排

新
加
坡
的
經
驗

黃光星發言時

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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